
四川农业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校工发〔2023〕20号 

 

关于组织教职工参加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 

计划-B 的通知 

各分会： 

为充分发扬互助互济的优越性，切实为女教职工办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有效缓解女教职工因特殊重大疾病给家庭经济和生活上带来

的困难。经研究，决定组织我校女教职工购买“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

助保障计划-B”，为女职工建立一道互帮、互助、自我保障的防线，

提升女教职工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保障女教职工的身心健康。 

   一、计划内容 

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 

参保对象 保障内容 会费 保障期限 免责期 保障待遇 

1.女教职工；

2.年满 18周

岁至 70周岁；

3.尚未发现患

过任何一种恶

性肿瘤； 

4.须为工会会

员或在职职

工。 

1.原发性乳腺癌 

2.原发性卵巢癌 

3.原发性子宫内膜

癌 

4.原发性宫颈癌 

5.原发性外阴癌 

6.原发性阴道癌 

7.原发性输卵管癌 

8.原发性子宫肉瘤 

9.原发性绒毛膜癌 

10.原发性浸蚀性葡

萄胎 

 

 

 

 

40元/份，

最多买两份 

 

 

 

 

两年 

 

 

 

 

90天（续

期不再

执行） 

 

 

 

 

每份保障

1.8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1 



   二、工作要求 

1.请各分会遵循自愿购买原则，充分做好组织宣传工作。 

2.本计划采取团体投保制，由各分会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于

2023年 5月 22日下班前将《参加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名册》（附

件 2）发送至邮箱 477313193@qq.com，以便及时上报省职工互助会审

核。 

3.缴费方式：由各分会经办人统一收取本单位参保人员会费，于

5月 22日下班前一次性转账至指定账户，转账时须备注单位名称。 

账户名：黎雪莲 

银行卡号：621558 2319 0044 8771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雅安分行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黎雪莲，联系电话：0835-2885969,15181234717 

 

附件 1：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2020版） 

附件 2：参加女职工大病 B互助保障计划名册 

 

 

 

                                 四川农业大学工会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四川农业大学工会委员会                2023年 5月 10日印发   

mailto:发送至邮箱477313193@qq.com


附件 1 

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 

（2020 版） 

 

为了充分发扬互助互济的优越性，切实为女职工办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保障广大女职工的身心健康，使其患特殊

重大疾病后能得到及时治疗和帮助，缓解因治疗造成的沉重

经济负担，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规范和管理的意见》，四川省职工保障互助会（以下简称

“本会”）特推出“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以

下简称“本计划”），为女职工建立一道互帮、互助、自我保

障的防线。 

    第一条  参加对象  本省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

位年满 18周岁至 70 周岁，尚未发现患过任何一种恶性肿瘤

的女职工均可自愿申请参加本计划。 

参加本计划的女职工必须为工会会员或在职职工。 

第二条  保障内容  参加本计划后在互助保障责任期

内被保障人首次发现患有本计划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

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时，可申请领取互助金。本计划所指女

性特殊重大疾病包括以下 10 类： 

1. 原发性乳腺癌 

2. 原发性卵巢癌 

3. 原发性子宫内膜癌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f9HEZNEg6iwO6EVWy2IGgG0QU_SnuelaNB016ByTTTqV3iG8rfRU3jn-Y8hNVytE14O_Lg19GNmdNoLKG4NJF5zy4_6XiXiWnqPR8t9loa&wd=&eqid=8481c35d0000e383000000065f3c793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f9HEZNEg6iwO6EVWy2IGgG0QU_SnuelaNB016ByTTTqV3iG8rfRU3jn-Y8hNVytE14O_Lg19GNmdNoLKG4NJF5zy4_6XiXiWnqPR8t9loa&wd=&eqid=8481c35d0000e383000000065f3c793b


4. 原发性宫颈癌 

5. 原发性外阴癌 

6. 原发性阴道癌 

7. 原发性输卵管癌 

8. 原发性子宫肉瘤 

9. 原发性绒毛膜癌 

10. 原发性浸蚀性葡萄胎 

第三条  参加办法  本计划采取团体参加制，拟参加本

计划的女职工应通过其所在单位工会或单位向本会提出申

请，由单位工会或单位代理本单位女职工统一办理参加本计

划手续。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每个单位可办理一次参加本计划手

续。单位工会或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向参加的职工宣传、解答

本计划的内容，使职工知晓、理解本计划。 

第四条  会费  本计划每人每份会费为 40 元，每名职

工最多可参加两份。职工参加本计划后，不可退出、不可转

让，在同一个保障期内不能增加份数。 

被保障人缴纳的会费用于所有参与女职工的互助互济，

互助保障期满后，被保障人不论是否享受领取互助金的权利，

其所缴纳的会费不再退还。 

本会将对成功参加本计划的单位工会或单位开具“四川

省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 

第五条  会费缴纳方式  本计划会费由入会职工单位

汇总后，以单位名义统一向四川省职工保障互助会缴纳。 



第六条  保障期限  本计划保障期限为两年。自本会审

核同意后参加本计划，新参加本计划的生效时间以向本会成

功提交参加“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申请后的次日零时

起计算。若在本会初审通过后 15 天内未缴纳对应会费至本

会，此次申请将自动作废。届时如需参加本计划，需重新提

交申请。期满或被保障人患病获得互助金后，保障责任自然

终止。 

新参加本计划的女职工须自本计划保障期限开始之日

起执行 90 天的医疗观察期。医疗观察期是指从签署计划书

的次日零时起至第 90 天的 24时止。 

符合本计划参加条件的女职工在保障期满后 15 日内通

过单位工会或单位向本会提出申请并缴纳会费继续参加本

计划的，将不再执行 90天医疗观察期。 

本计划非保证续期，在女职工申请继续参加本计划时，

如果本会对本计划进行了调整，则按照调整之后的计划收取

会费和提供保障。 

    第七条  互助金标准  每份互助金额为 18000 元，每名

女职工参加本计划最高限额为两份，每一被保障人的最高互

助金额为 36000元。 

第八条  健康告知  参加单位工会或单位、职工须履行

有关健康状况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应隐瞒。参加单位工会或

单位、职工向本会告知参与职工的健康状况内容如下： 

（一）凡被保障人患过的各种疾病、良性包块或因此而



造成器官切除等情况（正常的剖宫产、结扎手术除外）。 

（二）告知两年内最近一次女工健康普查的体检情况。    

（三）两年内因病曾全休或半休以及目前因病正在全休

或半休等情况。 

第九条  保障责任 被保障人在互助保障责任期内经具

有病理检验条件、二级甲等及以上的医院首次确诊患有本计

划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者多种时，可

以一次性领取互助金 18000 元（每份）；另可按人次一次性

领取慰问金每人 2000元（无论参加份数），慰问金由市、州、

区县或基层工会代本会发放。 

保障期满或一经领取本计划互助金后本保障期待遇终

止。 

在医疗观察期内患原发性乳腺癌、原发性卵巢癌、原发

性子宫内膜癌、原发性宫颈癌、原发性外阴癌、原发性阴道

癌、原发性输卵管癌、原发性子宫肉瘤、原发性绒毛膜癌、

原发性浸蚀性葡萄胎之一或并发多项者，不享受领取“女职

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B”互助金待遇，可以申请退还会费。 

第十条  发病时间确认  十种疾病以医院手术(含取活

检)之日为发病及患病时间。 

第十一条  除外责任  有下列原因不享受第九条规定

的互助金待遇： 

（一）被保障人在参加本计划前已经或曾经患任何部位

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二）初次参加本计划的被保障人，在医疗观察期内首

次发现患本计划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或原位癌中



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三）被保障人故意隐瞒、伪造或篡改病史、病历以及

其他各种欺骗行为的。 

（四）医院误诊。 

（五）由其他疾病转移所导致被保障人患本计划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六）因原子能或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导致被保障人

患本计划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或原位癌中的任何

一种或多种。 

（七）因吸毒、艾滋病、滥用药物或故意行为患本计划

所列的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

种。 

（八）对健康状况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 

（九）由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引起的疾病。 

（十）不符合参加条件而参加本计划的。 

第十二条  领取互助金手续 在互助保障责任期内被保

障人发生属于本计划所列的 10 类女职工特殊重大疾病中的

一种或者多种时，可经参加本计划单位工会或单位向本会提

出领取互助金申请（被保障人在互助保障期内失业，如重新

就业，则仍按相应程序向新单位工会或单位申请办理患病领

取互助金手续；新单位未开展互助保障工作的或失业后没有

重新就业，则向原参加本计划单位工会或单位申请办理；原

单位如已关闭破产，则向本会申请办理。）。 

被保障人申请互助金时所需上传提交的资料为： 



    （一）加盖单位公章的《四川省女职工大病互助保障互

助金申请表》； 

（二）被保障人身份证； 

（三）医院病历原件 (含医院病理检验报告、出入院记

录及手术记录等)。 

（四）被保障人银行卡； 

（五）本会为证明患病情况需要由被保障人提供的其他

资料。 

第十三条 申请时限   被保障人从发病时间算起，一年内

必须申请领取互助金。超过一年，视为自动放弃领取权，本会

不受理领取互助金申请，不承担给付互助金的责任。 

第十四条 互助金的给付   本会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互助金给付资料进行调查核实，经本会专家鉴定小组审核并

由专家签署意见后，本会办理相关手续。互助金一次性给付

后，保障责任终止。对诊断结果有异议的，而本会认为有必

要复诊的，被保障人需至三级甲等医院进行病理会诊，并出

具病理诊断报告，其会诊费用由被保障人自理。 

第十五条  互助金的受领人  参加本计划的互助金受领

人原则上为被保障人本人。 

第十六条  相关文件制度 

（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规

范和管理的意见》（总工发[2018]28 号）：“坚持发挥补充保

障作用。各级工会开展活动要在全民医保的整体框架下,加

强与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工会帮扶工作的有效衔

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医疗保障状况、职工队伍规



模科学开展活动。坚持适度补偿原则,合理设计保障项目,发

挥补充保障作用,防止出现保障不足或过度补偿。” 

（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职工互助互济保障

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总工办发〔2007〕17 号文）：“为了

给职工办实事，有条件的地方工会或基层工会可以对参加互

助互济保障活动的职工在互助费用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助。” 

（三）《四川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 

（六）其他维权支出。用于基层工会补助职工和会员参加互

助互济保障活动等其他方面的维权支出，互助互济具体保障

计划和费用列支额度，由基层工会结合本单位实际，经相关

民主程序确定后，公布执行。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计划所列 10 类女性特殊重大疾病的判定按照

国家有关疾病诊断标准。 

（二）无论是否已经参加本会其他互助保障计划，职工

首次参加本计划均需重新执行医疗观察期。 

（三）为维护全体被保障人权益，本计划随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及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将进行适当调整。 

（四）本计划从 2020 年 10 月 1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解释权  本计划解释权属于四川省职工保障

互助会。 

 

 


